
 

資 歷 架 構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 
美 容 業 申 請 人 自 我 能 力 評 估 表 （ 第 四 級 ）  

 

如 具 備 下 列 工 作 年 資 及 大 部 份 的 工 作 能 力 和 相 關 工 作 知 識 ， 可 考 慮 申 請 認 可  

「 化 妝 ﹝ 影 視 、 舞 台 及 特 技 ﹞ 」 能 力 單 元 組 合  

(BEZZAF4A) 

自 我 評 估

是 否 

年 資 及 工 作  

經 驗 ：  
  六 年 美 容 業 經 驗 ， 當 中 包 括 三 年 影 視 、 舞 台 及 特 技 化 妝 工 作 經 驗  □ □ 

能 力 及 知 識 ：    能 夠 掌 握 影 視 ／ 高 清 化 妝 的 知 識 、 技 巧 及 禁 忌 ； 及  □ □ 

   能 夠 根 據 拍 攝 制 式 、 人 物 角 色 、 歷 史 背 景 、 拍 攝 場 景 等 因 素 和 要 求 ， 按

照 個 人 及 作 業 的 衛 生 守 則 ， 為 顧 客 進 行 影 視 ／ 高 清 化 妝 ， 並 作 記 錄  

□ □ 

   能 夠 掌 握 舞 台 化 妝 技 巧 ； 及  □ □ 

   能 夠 因 應 舞 台 大 小 、 燈 光 ， 運 用 舞 台 化 妝 技 巧 ， 塑 造 出 能 配 合 主 題 及 角

色 的 造 型  

□ □ 

   能 夠 掌 握 複 雜 特 技 化 妝 技 巧 ， 及 選 擇 特 技 化 妝 用 品 的 準 則  □ □ 

   能 夠 按 照 顧 客 所 需 的 特 技 效 果，選 擇 適 當 的 化 妝 用 品 及 工 具，為 顧 客 進

行 複 雜 特 技 化 妝 ， 並 能 妥 善 地 存 放 化 妝 用 品 及 工 具 ； 及  

□ □ 

   能 夠 選 擇 合 適 的 溶 解 劑 ， 為 顧 客 徹 底 卸 妝  

 

□ □ 

評 估 方 法  證 明 ／ 評 估 範 圍  費用 ($) 

查 證 年 資 及

工 作 經 驗： 及 
 申 請 人 需 提 供 工 作 經 驗 證 明 文 件 的 正 副 本  $2,900 

實 務 評 估 ：   分 兩 部 份  

(A)  口 試 部 份 ： 展 示 自 備 之 作 品 集 ， 並 回 答 有 關 作 品 集 之 問 題 。 作 品

集 須 包 括 ： 影 視 、 舞 台 及 特 技 化 妝 造 型 各 一 款 ；  

(B) 實 務 部 份 第 一 題 *： 評 估 當 天 即 場 進 行 影 視 或 舞 台 化 妝 造 型 ；  

實 務 部 份 第 二 題 ： 評 估 當 天 即 場 被 指 定 進 行 一 款 特 技 化 妝 。  

*評 估 前 一 個 月 獲 通 知 考 核 題 目  

 

達 標 準 則 ：    整 體 實 務 評 估 中 取 得 總 值 達 60%或 以 上 的 比 重 值 ； 及  

  「 必 須 達 標 要 求 」  

- 實 務 部 份 第 一 題 ： 必 須 取 得 23%或 以 上 的 比 重 值 ； 及  

- 實 務 部 份 第 二 題 ： 必 須 取 得 9%或 以 上 的 比 重 值 。  

 

 

組 合 內 包 括 的 能 力 單 元 ：  

（ 詳 細 能 力 單 元 內 容 ， 請 參 考 美 容 業 能 力 標 準 說 明 ）  

  進 行 影 視 化 妝   

  設 計 舞 台 化 妝 造 型  

 進 行 複 雜 特 技 化 妝  

BEZZMU407A 

BEZZMU402A 

BEZZMU401A 


